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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台商 A公司因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發生嚴重虧損，無法繼續經營，

欲結束營業，應如何合法辦理解散、清算等相關事宜？ 

A： 

一、解散清算的法律規定 

現行中國大陸《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第 14章、《中外合

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 8章和《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 12章，

對三類外商投資企業的解散和清算做了原則性的規定。本案台商因

經營不善而決定將公司解散，是公司主動清算，亦即由公司股東依

據公司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主動組成清算組，對公司進行清算。 

二、中外合資企業的解散事由 

依照中國大陸《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第 90條規定，中外

合營企業有下列情況之一，可以解散：（一）合營期限屆滿；（二）

企業發生嚴重虧損，無力繼續經營；（三）合營一方不履行合營企

業協議、合同、章程規定的義務，致使企業無法繼續經營；（四）

因自然災害、戰爭等不可抗力遭受嚴重損失，無法繼續經營；（五）

合營企業未達到其經營目的，同時又無發展前途；（六）合營企業

合同、章程所規定的其他解散原因已經出現。 

因此，本案台商如果具有上述第（二）項事由，欲提前解散或結束

營業，要由董事會提出解散申請書，報審批機構批准。 

三、外商投資企業清算程序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2008年1月15日廢止《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

發布《有關做好外商投資企業解散和清算工作的意見通知》（以下簡

稱《通知》），就外商投資企業的清算工作規定甚為詳細，說明如下： 

（一）依照上述《通知》，外商獨資企業投資者依法單方提出解散申請

者，應當向審批機關報送提前解散申請書，並提供有管轄權的人



第 3 頁，共 11 頁 

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作出的生效判決或裁決。審批機關收到解散申

請書和相關材料後，於10個工作日內作出批准企業解散的批件，

並在全國外商投資企業審批管理系統中增加批准企業解散的資

訊。企業應在批准解散之日起 15日內成立清算組，依法開始清

算。又依照公司法第 181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

項、第（五）項規定解散的，應當在解散事由出現之日起 15日

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有限責任公司的清算組由股東組成，

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組由董事或股東大會確定的人員組成。逾期

不成立清算組進行清算的，債權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有關人

員組成清算組進行清算（公司法第 184條）。 

（二）清算組在清算期間依法（公司法第 184條至第 188條參照）應當

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內通知債權人，並於 60日內在報紙上公告。

債權人應當自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30日內，未接到通知書的自公

告之日起 45日，向清算組申報其債權，說明債權的有關事項，

並提供證明材料。清算組代表公司參與民事訴訟活動。在清理公

司財產、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應當制定清算方案，並

報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人民法院確認。公司財產在分別支付清

算費用、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繳納所欠稅

款，清償公司債務後的剩餘財產，有限責任公司按照股東的出資

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三）但是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產、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發

現公司財產不足清償債務的，應當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

將清算事務移交給人民法院。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85%AC%E5%8F%B8%E6%B3%95.htm#b181#b18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85%AC%E5%8F%B8%E6%B3%95.htm#b181#b181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85%AC%E5%8F%B8%E6%B3%95.htm#b181#b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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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台商 B公司因同行競爭激烈，加上經濟景氣衰退，欲結束工廠營業，

對於員工部分應如何處理？ 

A：台商在中國大陸辦理撤資，有關員工的權益一定要在撤資程序上列

入優惠考慮，因為企業與員工之勞動關係，因撤資造成的消滅行為，

是屬於終止勞動關係的行為，如果沒有按照《勞動合同法》相關規

定，處理好勞動關係，大陸地方政府為了和諧、維穩，將會不允許

台商辦理撤資手續。 

一、依照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第46條第（六）項規定，當有同法第

44條第（四）項、第（五）項的情形而終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

應支付經濟補償金。經查第44條第（四）項的規定，是指用人單位

被依法宣告破產的；第（五）項規定，是指用人單位被吊銷營業執

照、責令關閉、撤銷或者用人單位決定提前解散的。因此，台商因

提前解散公司的，應按照《勞動合同法》第46 條第（六）項規定，

支付經濟補償金。 

二、關於經濟補償金的給付，依據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第47條規定，

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以每滿1年支付1個月工資

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6個月以上不滿1年的，按1年計算；不滿6個

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此外，勞動者月工資

高於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佈的本地區上年

度職工月平均工資3倍的，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3

倍的數額支付，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12年。又本條所稱

月工資是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12個月的平均工資。 

三、從《勞動合同法》第44 條第（四）、（五）項規定來看，其所指的

情形都是結束營業的行為。公司財產在分別支付清算費用、職工的

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繳納所欠稅款，清償公司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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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剩餘財產，有限責任公司按照股東的出資比例分配，股份有限

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前述所提之「職工的工資、社

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是勞動關係終止時企業必需支付的人

事費用。 

四、實務上，員工工資、經濟補償金及社會保險金等的結清，屬於較難

處理的一環，若未妥善處理，中國大陸相關商務部門將可能不受理

外資企業的解散、清算申請。因此，本案台商欲提前結束營業，應

按上述勞動合同法第46條、第47條規定辦理，否則無法完成解散、

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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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台商在中國大陸以非正常方式結束營業，在法律上會產生何種民事

上及刑事上的風險與責任？ 

A：台商在中國大陸以非正常方式結束營業，在法律上會產生的民事及刑

事的風險與責任，分別說明如下： 

一、在民事法律關係上引發的法律後果 

  台資非正常撤離的情況在民事法律關係上引發的法律後果，主要涉

及勞動爭議、合同和金融債權等方面。從勞動爭議角度，涉及到勞

動者與台資企業及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的勞資法律關係。因台資

非正常撤離導致勞動關係動盪，履行勞動合同、追索勞動報酬、工

傷及社會保險等勞動爭議案件將集中湧現，且極易出現群體性訴訟

案件。從合同糾紛角度，涉及到供應商或其他投資、交易的合同主

體（諸如投資夥伴、交易的購買方、代工業者等）的民事合同法律

關係、台資股東和實際控制人與陸方投資者、合作者之間的有關台

資企業合同法律關係。台資非正常撤離是一種重大違約行為，勢必

導致其投資企業簽訂的大量合同無法履行，引發原材料供應商等上

游企業催收貨款，產品購買方要求交付產品，為企業提供加工承攬

的服務型企業要求支付服務費用等大量的違約訴訟和買賣合同類案

件。依據中國大陸《外資非正常撤離大陸相關利益方跨國追究與訴

訟工作指引》（商資字〔2008〕323號），不履行正常清算義務致債

權人造成損失的，根據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公司法若

干問題的規定(二)》的規定，作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東和董事以及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外國企業或個人仍應

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在刑事法律關係上引發的法律後果 

  台資非正常撤離可能會觸及虛假出資、抽逃出資、合同詐騙、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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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詐騙、逃避追繳欠稅、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等相應的刑事罪名。

如果台資非正常撤離行為構成犯罪，將涉及刑事責任追究的問題。

中國大陸與許多國家簽訂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等

雙邊協定，也和我方簽訂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這些協定、協議為台資非法撤離後，陸方相關利益方進行跨國

追債和追訴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據。依據《外資非正常

撤離大陸相關利益方跨國追究與訴訟工作指引》，台資非法撤離事件

發生後，如涉及刑事犯罪，陸方當事人在及時向有關司法部門申請

刑事案件立案，大陸有關主管部門在立案後可視具體案情依據《引

渡條約》，對惡意逃避欠稅，稅額巨大，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員向犯罪

嫌疑人逃往的有關締約國提出引渡、遣送請求或刑事訴訟管轄移轉

請求，確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追究，維護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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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要結束營業，如果未妥善處理民事債務，或涉

及欠稅事宜，會受到境管限制嗎？ 

A：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要結束營業，如果沒有妥善處理民事債務，不論

在民事訴訟階段或者在民事執行階段，或涉及欠稅事宜，其負責人、

董事長或有遭到限制出境的風險，分別說明如下： 

一、有未了結的民事案件： 

（一）中國大陸自 2013年 7月 1日起施行《出境入境管理法》，依據《出

境入境管理法》第 12條規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准出境：

(1)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證件或者拒絕、逃避接受邊防檢查的；(2)

被判處刑罰尚未執行完畢或者屬於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的；(3)有未了結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決定不准出境的； 

（二）次按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公佈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

作會議紀要(2005年 11月 15日)(下稱「會議紀要」)，對於人民

法院在審理涉外商事糾紛案件中，同時具備下列條件的有關人員，

可以採取措施限制其出境：(1)確有未了結的涉外商事糾紛案件；

(2)被限制出境人員是未了結案件中的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法定

代表人、負責人；(3)有逃避訴訟或者逃避履行法定義務的可能；

(4)其出境可能造成案件難以審理、無法執行的。 

（三）另外，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

安全部曾共同作出《關於依法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出境問題的

若干規定》的通知，該規定第 2條第 4項即明確規定：「有未了結

民事案件（包括經濟糾紛案件）的，由人民法院決定限制出境並

執行，同時通報公安機關。」，第 3條也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檢

察院、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在限制外國人和中國大陸公民出

境時，可以分別採取以下辦法：(1)向當事人口頭通知或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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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案件（或問題）了結之前，不得離境；(2)根據案件性質及當

事人的具體情況，分別採取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的辦法，或令其

提供財產擔保或交付一定數量保證金後准予出境。 

（四）由上開規定可知，有權作出限制出境決定的主體是人民法院，被

限制出境的前提是『有未了結的民事案件』，但並不是只要涉訴

且案件未了結，就一律會被限制出境，而是需要由法院審酌具體

個案決定之。 

二、在民事執行階段： 

（一）在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所確定之義務

時，依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235條規定，執行法院可以依職權

或者依申請執行人的申請，對被執行人限制出境。 

（二）又依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37條規定：「被執行人為單位的，可以對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或者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限制

出境。」，亦即如果台商在大陸設立的公司有積欠債務，經過法院

判決確定需要償還的，若公司仍不清償，債權人可以向法院申請

強制執行，依照上開規定，法院對被執行人為單位的，可以對其

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或者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限制

出境。 

三、依據中國大陸稅收徵收管理法第 44條規定：「欠繳稅款的納稅人或

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應當在出境前向稅務機關結清應納

稅款、滯納金或者提供擔保。未結清稅款、滯納金，又不提供擔保

的，稅務機關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機關阻止其出境。」，亦即台商未

辦手續關廠，不結清應納稅款，稅務機關可不用經過法院，通知出

境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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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台商如要結束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時，在稅務、清算、工商管理、勞

動人事、土地、海關等方面應注意哪些事項？ 

A： 大陸台商要結束營業辦理撤資時，應就稅務、清算、工商管理、勞

動人事、土地、海關等方面注意下列事項； 

一、稅務方面： 

（一）不論國稅、地稅，稅務一定要事先處理好，或請經驗豐富且信得

過的人協助辦理查稅、欠稅補稅事宜。 

（二）相關稅款的結清，註銷登記前，必須取得稅局的完稅結清稅款相

關證明，故建議解散清算前應評估規劃相關資產出售及負債清償

相關產生的流轉稅及所得稅，以合法規劃的方式 

二、清算方面： 

清算的清償順序，按照下列先後辦理：1.清算費用 2.職工工資 3.

社會保險費用 4.經濟補償金 5.清算稅金及附加 6.清算所得稅額 7.

以前年度欠稅額 8.一般債務。 

三、工商管理方面： 

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審核實收資本，同時要登報公示 60天，向所有債

權人及債務人公示，因此相關的債權、債務要處理清楚，沒有任何

問題後，才會出具廢業報告。 

四、勞動人事方面： 

員工工資、經濟補償金及社會保險金等結清問題，屬於較難處理的

一環，若未妥善處理，中國大陸相關商務部門將可能不受理外資企

業的解散清算申請。建議台商企業若執行解散清算，此部分應與員

工協調，盡量可彈性處理。 

五、土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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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初台商向中國大陸土地管理部門批地時，應有約定使用年期及

使用性質，如今要加以改變，必須取得土地管理部門之同意，甚

且必須支付相關費用。 

（二）台商投資購買之土地有使用權期限，如果台資企業提前解散進行

清算，在土地使用期限尚未到期下，即會產生剩餘土地使用年限

出讓金返還問題。實務上，可與地方政府談判土地剩餘使用年限

問題，以避免無法妥善清算完畢。 

（三） 台商如係向村民委員會或鎮政府租用集體所有土地興建廠房生產，

在租賃期限未滿的情形下，須要與各該村民委員會或鎮政府協商

終止租約及返還未到期租金等問題，以利清算工作的進行。 

六、海關方面： 

（一）海關設備監管如果還在監管期限，有關海關補稅的核算。 

（二）如果從事加工貿易，有關原材料海關補稅的核算。 

七、其他方面： 

（一）用工與材料營運費用已到末期，是否無法反應成本。 

（二）租賃廠房租期未到，退租及賠償費用的協商。 

（三）如果評估後決定關廠，則應擬定退場機制規劃。 

（四）退場方式可先向招商局、勞動局諮詢，並委由有經驗的會計師、

律師分工處理。 

(文/翰笙法律事務所  姜志俊律師) 


